
【本公告張貼期限：113年 3 月 31日止】 

公告 
親愛的客戶，您好！ 

感謝您對本行的支持與愛護，謹致謝忱。 

一、本行自民國 113年 1月 29日起，調整約定條款如下： 

「存款相關服務性業務約定條款(企業戶)」「第壹章、通則」新增第四十一條約定條款如下： 

修訂後條款 修訂前條款 

第壹章、通則 

四十一、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基於防制詐騙、防制洗錢等特定目的

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立約人於 貴行設定之「約定

轉入帳號與其被約定為轉入帳號之次數」、帳戶狀態(包括

但不限於警示帳戶、衍生管制帳戶等)，以及立約人於 貴

行開立之「金融機構帳號」及該帳號「被設定為約定轉入

帳號與其被約定為轉入帳號之次數」、帳戶狀態(包括但不

限於警示帳戶、衍生管制帳戶等)等資料；立約人並同意

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辦理金融機構間之金融資訊交

換目的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上開資料。 

 

(新增) 

「存款相關服務性業務約定條款(個人戶)」「第壹章、通則」新增第四十二條約定條款如下： 

修訂後條款 修訂前條款 

第壹章、通則 

四十二、立約人同意 貴行得基於防制詐騙、防制洗錢等特定目的

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立約人於 貴行設定之「約定

轉入帳號與其被約定為轉入帳號之次數」、帳戶狀態(包括

但不限於警示帳戶、衍生管制帳戶等)，以及立約人於 貴

行開立之「金融機構帳號」及該帳號「被設定為約定轉入

帳號與其被約定為轉入帳號之次數」、帳戶狀態(包括但不

限於警示帳戶、衍生管制帳戶等)等個人資料；立約人並

同意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辦理金融機構間之金融資

訊交換目的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上開個人資料。 

 

(新增) 

二、前揭修改事項揭露於本行官方網站(網址 https://www.bankchb.com)。倘若您

不同意以上異動，得於調整日前向本行申請終止服務，逾期未終止者，將視為同

意該項調整。 

三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撥打本行全臺單一代表號 412-2222(以市話計費)、手機請撥

(02)412-2222、24小時客服專線 0800-365-889或洽各地分行查詢。 

 

彰化商業銀行 敬啟 

113年 1月 26日 


